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         通告編號：2024- 25/059 

《中六級視覺藝術科校本評核作品集之要求及繳交須知》 

敬啟者： 

    按教育局及考評局之考核要求，各年度應考視覺藝術科之高中學生須提交一個視覺藝術作品

集，作為校本評核的依據。本通告詳述視覺藝術科作品集要求，通告內容日前已通知有關同學，現

期望  貴家長能嚴正督促  貴子女嚴格按照以下要求，準時繳交校本作品集。詳情如下： 

一） 作品集內容（應包含下列兩部分）： 

1. 研究工作簿一本（內含視覺藝術創作歷程及相關藝術評賞研究） 

2. 視覺藝術作品四件（同一主題，發展成數件不同副題之作品，內含最少兩種視覺藝術創作

媒介，立體或平面作品均可） 

3. 本作品集佔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總成績百分之五十。 

 

二） 作品集之評核及校內繳交限期： 

1. 本科老師會根據評核準則的描述而評分。 

2. 校內繳交作品集之正式限期： 

年級 內容 校內繳交日期 遞交地點 

中六 研究工作簿 及 四件作品 2024 年 1 月 3 日 2 時正或之前 本校 211 室 

 

三）  視覺藝術作品集校內繳交及評分須知： 

1. 同學須於指定日期或以前妥善完成工作簿內容及作品，並準時交給科任老師。 

2. 如同學於指定日期未能繳交相關項目，仍能於限期後三個工作天內繳交，該項目仍會給

予評核，唯分數將被扣減百分之二十。 

3. 同學若未能於指定日期繳交相關項目，亦未能於限期後三個工作天補交，該項目不會予

評核。中六同學並將由校方發出「欠交校本評核作品集」之書面警告信，並予作品集零 

分，此警告信將予以紀錄並呈交考評局。 

如家長及同學就上述各項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 2552 6875 向視覺藝術科嚴老師查詢。 

此致 

貴家長 

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 

視覺藝術科 

 

2024 年 10 月 10 日 

 



回條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知悉《中六級視覺藝術科校本評核作品集之要求及繳交須知》之內容，得悉 2025 香港中

學新高中文憑視覺藝術科校內評核(SBA)作品集及四份作品的最後呈交日期及逾期邀交的後果，定當

督促小兒/女在限期前完成指定作業。 

    此覆 

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

視覺藝術科 

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班別：__________________（    ） 

2024 年 10 月_______日 

 

 


